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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注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研究生学籍管理，完善学生注册管理制度，

依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第 41 号令）以及

《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》（西师发〔2017〕118

号）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博

士、硕士研究生，包括基本学习年限内及经批准延长学习期限

的全日制、非全日制研究生。

第三条 研究生注册是研究生教育管理的重要环节，是取

得注册学期学习资格的必要条件。只有通过注册的研究生，才

具有学生身份和学籍，享有在校学生的各项权利。

第四条 研究生院全面负责研究生注册工作，维护学期电

子注册功能，汇总全校学期电子注册情况，组织对逾期未注册

人员进行学籍清理。

学院负责本单位研究生注册工作，应指定专人负责研究生

学期电子注册申请确认，导师、研究生账号管理，核实逾期未

电子注册人员情况并提交处理意见，以及保管和使用研究生证

注册章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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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学校校历确定的开学日是在校生规定到校时间，新

生录取通知书确定的报到日是新生第一学期规定到校时间。

研究生注册手续包括学期电子注册和研究生证注册。学期

电子注册是指学校通过研究生信息管理平台进行电子注册管理，

是保证研究生从入学到毕业各个培养环节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

础。学期电子注册一般应在开学日（新生为报到日）后两周内

完成。

研究生证注册是指每学期在研究生证上加盖注册章，没有

加盖注册章的研究生证是无效证件。研究生证注册一般应在注

册学期课程教学正常开展的第一周内完成。

第六条 学期电子注册由研究生通过研究生信息平台提出

注册申请，经学院研究生秘书确认后完成。研究生院设置全校

研究生统一注册起止时间。各学院应于前一学期结束前将本单

位注册期限、注册负责人、注册联系人、办公电话在学院网页、

研究生信息管理平台上公布。

第七条 学期电子注册分为“申请”、“确认”两步，“申请”

经“确认”方为有效；在学期电子注册期内，研究生登录研究

生信息管理平台提出注册申请，学院研究生秘书登录研究生信

息管理平台对研究生的注册申请进行确认。

第八条 处于保留入学资格、休学或保留学籍期间的研究

生，无须办理学期注册。保留入学资格、休学或保留学籍期满

前，研究生申请返校学习且满足注册必要条件，应办理恢复入

学资格、复学或恢复学籍手续。

第九条 新生研究生证在开学后一个月内由学校集中办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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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发前由学院加盖第一学期的注册章。除新生第一学期外，学

院在每学期课程教学正常开展的第一周内集中加盖研究生证注

册章。如研究生因请假等原因未能按时办理的，可以委托他人

办理。

第十条 正常注册的研究生应登录研究生信息管理平台及

时完善个人信息登记，填写和确认准确的邮件地址、手机号码、

家庭地址、家庭电话等，学校将其作为本人声明和指定的联系

方式。学校有关通知及文件等，只要确认已按该联系方式发出，

即视为送达。

第十一条 依法缴纳学费是研究生享有教育权利时应尽的

基本义务，正常注册的研究生应按时、足额缴纳当年学费。未

按照学校规定缴纳学费的不予注册。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

申请助学贷款或者其他形式资助，办理有关手续后注册。

第十二条 学期电子注册期截止后两周内，学院统计注册

数据，核实未注册人员情况，向研究生院提交学期电子注册统

计表及未注册研究生名单及拟处理意见。

第十三条 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外，研究生超过注册

期限者，将被纳入学籍清理范畴按程序终止学籍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，自 2020 年春季学

期开始施行。

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

2019 年 10 月 10 日


